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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十四學年度第一學期第四次行政會議記錄 

一、時間：民國九十四年十月二十六日（星期三）上午九時 

地點：本校行政大樓三樓會議室 

二、主席：黃校長文樞                        記錄：楊秘書玫棻 

三、出席人員： 

張教務長瑞雄(蔡春蘭代) 

翁院長明壽(鄭嘉良代) 

黃主任正吉 

謝學務長明勳

高院長長 

劉館長漢榆 

黃總務長郁文 

童院長春發 

紀主任新洲(楊慶隆代) 

林研發長法正 

楊院長維邦 

林主任文滄 

四、列席人員：吳專門委員明達 

五、第三次行政會議記錄:依修正後通過 

六、主席致詞： 

1. 上星期四創作與英語文學研究所黃宜君同學，在宿舍陽台自縊，由於她長期患
有憂鬱症，一念之間想不開，結束自己的生命。校園發生此事件，本校深感遺
憾，黃同學的父母親失去愛女極為悲痛但也非常理智，一直向我表達對學校師
生造成精神上的衝擊而致上歉意。本校患有憂鬱症的同學，有時適時的關切反
而引起抗拒，因此希望學務處，能以更謹慎、更積極的態度，用更細膩的手法
來規劃與輔導這些同學，有效防範不幸事件再度的發生。 

2. 國際學術交流已成為一種趨勢，二十四日夏威夷大學希羅(HILO)校區張校長親
自與本校簽定合作協議，未來老師與同學交換有待進一步地擬定細節，依過去
與捷克交換學生的經驗，以英文課程教學更顯得重要。 

3. 龍王颱風來襲，本校目前在修復中，其間造成不便，請全校師生同仁體諒。 

七、報告事項﹕ 

吳專門委員:本校為提升行政效率，力求行政流程簡化，減少文書作業，將賦

予各單位之表單編碼建立資料庫，以利全校教職員生檢索下載使用，敬

請各單位依範例說明配合檢視修正。 

校長指示: 

1. 公文或表格電腦化是未來趨勢，較為急迫需要使用的部份，可分階段
性優先規劃電腦化處理。 

2. 資料庫整合應以最合理方式，簡化處理，應破除本位主義，由相關單
位協商，協商中若有疑義，必要時開課解決同仁在軟體工程及系統分
析上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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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院長春發:黃宜君同學出事地點可否加以美化或整理，以免同學睹物思情。 

謝學務務長明勳: 
1. 為配合獎學金發放之方便，擬將銀行或郵局帳戶列為獎學金申請之填列

事項。 
2. 黃宜君同學事件中目擊者、同樓住宿者及同班上課同學，將會有專業人

士予以心理輔導，另外二十七日晚上將在出事地點，舉辦一場憮慰同學
心靈的追思會，此項活動由同學自動自發，生活輔導組協助辦理。另將
針對憂鬱症問題邀請專家蒞校專題演講，以增加同仁的專業知識，有效
輔導患有憂鬱症的同學。 

3. 校慶海報正印製中，俟印製好將會發送到各單位。 

蔡組長春蘭: 追求教學卓越計畫將建立老師與學生的基本資料，下學期註冊資料

也將由學生自行登錄，包含學生銀行帳號。 

高院長長: 
1. 為顧及學生安全，志學門側門轉入理工學院的停車場，夜間昏暗，可否加

裝照明設備。 
2. 文學院入口處群鴿聚集，為預防染禽流感，是否加裝防護網或做有效之驅

趕。 
3. 龍王颱風過後，各單位冷氣機機座不夠牢靠，應予補強。另外，窗戶是否

考慮加裝防颱窗。 

林研發長法正:  
1. 下星期二(十一月一日)江蘇大學校長一行來訪，三樓會議室照明設備電線

外露，如無必要宜拆除。 
2. 幼稚園的教具及遊樂設施皆因龍王颱風來襲而損壞，本校宜盡速維修。 
3. 學人二期宿舍的圓環不適合停車的地方，希望總務處能豎立禁止告示，起

初先由駐衛警予以勸導，待一段時日之後，再行拖吊措施。 

黃總務長回應:總務處會加強檢查維修冷氣機支架，文學院鴿子群排遺將會列入

改善，路燈管線目前在處理中。颱風室內修繕部份大都已處理完畢，室

外走廊及屋頂的舖換鋼瓦工程預計至十二月底才能全部執行完畢。 

八、提案討論:  

【第一案】提案單位：學生事務處 

案    由：擬訂定「國立東華大學性侵害或性騷擾防治與處理辦法」草案，

提請討論。  

決    議： 依修正後通過 (如附件一) 

【第二案】提案單位：人事室 

案    由：擬訂定「國立東華大學績優員工獎勵辦法」草案，提請討論。 

決    議：依修正後通過，該辦法俟實施日期訂定後公布。  

九、散會：上午十二時二十五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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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國立東華大學校園性侵害或性騷擾防治與處理辦法 

94.10.26.九十四學年度第一學期第四次行政會議通過 

一、國立東華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預防與處理校園性侵害或性騷擾事件，提高校

園性侵害或性騷擾之防治效能，具體規範相關之防範措施、處理原則與處置程序，

依據性別平等教育法與校園性侵害或性騷擾防治準則等，訂定國立東華大學校園

性侵害或性騷擾防治與處理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 

二、本辦法所稱之性侵害、性騷擾定義如下： 

性侵害：指性侵害犯罪防治法所稱之性侵害犯罪行為。 
性騷擾：指符合下列情形之一，且未達性侵害之程度者： 

（一）以明示或暗示之方式，從事不受歡迎且具有性意味或性別歧視之言詞或行

為，致影響他人之人格尊嚴、學習、或工作之機會或表現者。 

（二）以性或性別有關之行為，做為自己或他人獲得、喪失或減損其學習或工作

有關權益之條件者。 

三、本辦法所稱性侵害或性騷擾事件，係指性侵害或性騷擾事件之一方為本校教職員

工生，他方為本校學生者。 

四、本校應定期檢視校園整體安全，依空間配置、管理安全、標示系統、求救系統、

照明與空間穿透性，及其他空間安全要素，並定期檢討使用情形。 

五、本校教職員工生應尊重他人與自己之性或身體之自主，不得有下列行為： 
（一）不受歡迎之追求行為。 

（二）以強制或暴力手段處理與性或性別有關之衝突。 

（三）其他有違善良風俗之行為。 

六、本校教職員工之職前教育、新進人員培訓、在職進修及教育行政主管人員之儲訓

課程，應納入性別平等教育之內容；師資培育之教育專業課程，應有性別平等教

育相關課程。 

七、本校教師於執行教學、指導、訓練、評鑑、管理、輔導或提供學生工作機會時，

在與性或性別有關之人際互動上，不得發展有違專業倫理之關係。倘教師與學生

發展有違專業倫理之虞時，應主動迴避前述執行之相關情況。 

八、本校校園性侵害或性騷擾事件之處理，除依相關法律或法規規定通報外，並應交

由本校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調查處理。 

九、本校調查處理性侵害或性騷擾事件時，應秉持客觀、公正、專業之原則，給予雙

方當事人充分陳述意見及答辯之機會，但應避免重複詢問。事件之當事人、檢舉

人及證人之姓名及其他足以辨識身分之資料，除有調查之必要或基於公共安全之

考量者外，應予保密。 

十、本校於調查處理事件過程中，應保障當事人之受教權或工作權，於必要時得為下

列處置： 

（一）協調相關單位彈性處理當事人之出缺勤紀錄或成績考核。 

（二）尊重被害人之意願，減低當事人雙方互動之機會。 

（三）採取必要處置，以避免報復情事。 

（四）減低行為人再度加害之可能。 

（五）其他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認為必要之處置，本校各單位應積極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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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本校校園性侵害或性騷擾事件之申請人或檢舉人得以書面申請調查。以言詞申

訴者，受理單位應做成紀錄，經向申請人或檢舉人朗讀或使閱覽，確認紀錄內

容無誤後，由其簽名或蓋章。 

經書面或言詞作成之紀錄，應載明下列事項： 

（一）申請人或檢舉人姓名、身分證明文件字號、服務單位及職稱或系所年級、

住居所、聯絡電話及申請調查日期。 

（二）申請人若委任代理人代為申請調查者，應檢附委任書，並載明其姓名、

身分證明文件字號、住居所、聯絡電話。 

（三）申請調查之事實內容及其相關證據。 

十二、本校接獲申請或檢舉而無管轄權之案件，應於七日內將該案件移送其他有管轄

權之單位。 

十三、本校應於接獲申請或檢舉後二個月內完成調查。必要時得延長之，延長以二次

為限，每次不得逾一個月，並應通知申請人、檢舉人及行為人。 

十四、本校自接獲調查申請或檢舉時，應於二十日內以書面通知申請人或檢舉人是否

受理。 

有下列情形之一者，應不予受理： 
（一）非屬本辦法所規定之事項者。 

（二）申請人或檢舉人未具真實姓名。 

（三）同一事件已處理完畢者。 

前項不受理之書面通知，應敍明理由。 

申請人或檢舉人於前項之期限內未收到通知或接獲不受理通知之次日起二

十日內，得以書面具名理由，向本校提出申復，並以一次為限。 

十五、本校應以書面通知申請人及行為人調查結果、申復期限及受理單位。 

申請人或行為人對本校處理結果不服者，得於收到書面通知次日起二十日

內，以書面具明理由向本校提出申復，並以一次為限。 

本校接獲申復後，應於二十日內以書面通知申復人申復結果。 

十六、本校校園性侵害或性騷擾事件經調查屬實後，應依相關法律或法規自行或將加

害人移送其他權責機關懲處。 

十七、申請人或行為人對本校之申復結果不服，得於接獲書面通知書之次日起三十日

內，依下列規定提起救濟： 
(一)教師：依規定向教師申訴評議委員會提起申訴。 

(二)職技員工：依規定向人事甄審暨考績委員會提起申訴。 

(三)學生：依規定向學生申訴評議委員會提起申訴。 

十八、本校對於與本辦法事件有關之事實認定，應依據本校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之調

查報告。 

十九、本校於調查終結後通報教育部，通報內容限於查證屬實後之時間、樣態、加害

人姓名及職稱或學籍資料。 

二十、對申請者、證人和其他該事件相關人士不得有報復行為，如經查證報復行為屬

實者，由本校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議定交相關單位處理。 

二十一、本辦法經校務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